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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2021_2022__E4_BC_9A_

E8_AE_A1_E6_94_BF_E7_c43_502264.htm 新准则与旧准则相比

，变化比较大，主要包括：增加了一些新条款、定义解释有

变化、会计估计的要求、前期差错的处理方法、进一步规范

了追溯调整或追溯重述限制条款、披露差异。 一、增加了一

些新条款 1、增加了准则的范围条款。新准则第二条规定，

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的纳税影响适用《企业会计准

则第18号所得税》。旧准则没有提及。 2、增加了会计政策一

致性条款。新准则第三条规定，企业应当对相同或者相似的

交易或者事项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进行处理。但是，其他会

计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旧准则没有提及。 二、定义解释有

变化 新准则不仅对原有术语的名称进行了修订，还修改、增

加了一些定义。具体包括： 1、将会计差错改为“前期差错

”，取消了原有的“会计估计”、“会计差错”和“重大会

计差错”定义。 2、修改了“会计政策”定义。新准则第三

条规定：“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过程中所采用的原

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旧准则第三条规定：“会计政

策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

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新准则定义所称的会计政策，其在内

涵和外延上都比较宽泛，实质上包含了会计的基本假设、会

计的一般原则、具体原则、会计处理方法、甚至还包含某些

非会计假设。 3、增加了“前期差错”、“会计估计变更”

、“追溯重述法”的定义： “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

或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或错



报：一是，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

可靠信息；二是，前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

信息。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新准则不涉及本期发生的会计差

错更正的会计处理，都是针对前期发生的会计差错的会计处

理作出规定。 新准则对“会计估计变更”的定义是“指由于

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预期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

从而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

调整”。此项定义是为解决在实务中，对一项变更是会计政

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还是前期差错更正的判断有分歧情况

。 在发生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三种

情况下，如何进行处理和披露进行规范。新准则规定将在这

些情况下可能会分别采用的“追溯调整法”、“追溯重述法

”、“未来适用法”均进行了定义。其中“追溯重述法”是

新准则增加的定义，“指对某项交易或事项变更会计政策，

视同该项交易或事项初次发生时即采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并以此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的方法”。 三、会计估

计的要求 新准则第八条规定：“会计估计变更的依据应当真

实、可靠”。旧准则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四、前期差错的处

理方法 1、新准则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应当采用追溯重述

法更正重要的前期差错，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

行的除外”。 2、旧准则第十五条规定：“本期发现的与前

期相关的重大会计差错，如影响损益，应将其对损益的影响

数调整发现当期的期初留存收益，会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

期初数也应一并调整；如不影响损益，应调整会计报表相关

项目的期初数”。 将新旧准则对比后不难发现，新准则只规

范重要的差错，但对于前期重要差错的更正方法是一致的，



只是新准则明确称为“追溯重述法”。 五、进一步规范了追

溯调整或者追溯重述限制的条款 1、旧准则第八条规定：“

会计政策变更的如果累积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会计政策变

更应采用未来适用法”。 2、当对前期追溯采用会计政策不

切实可行时，新准则区分了两种情况提供了解决办法：如果

确定差错对列报的某一期或某几期的特定期间比较信息的影

响不切实可行的，企业应当重述“追溯重述法”切实可行的

最早期间（也可能是发现差错当期）的资产、负债和权益的

期初余额；如果在变更当期期初确定所有期间采用新的会计

政策的累积影响不切实可行时，企业应当自最早的切实可行

日调整比较信息，采用未来适用法运用新的会计政策；如果

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对列报的某一期或某几期的特定期间比较

信息的影响不切实可行时，企业应当在“追溯调整法”切实

可行的最早期间（也可能是变更当期）的期初，将新的会计

政策运用于资产和负债的账面金额，并对该期每一受影响的

权益的组成部分的期初余额进行相应的调整。 3、当以追溯

重述法更正前期差错不切实可行时，新准则也区分了两种情

况提供了解决办法：如果确定差错对列报的某一期或某几期

的特定期间比较信息的影响不切实可行的，企业应当重述“

追溯重述法”切实可行的最早期间（也可能是发现差错当期

）的资产、负债和权益的期初余额；如果在当期期初确定差

错对所有前期的累积影响不切实可行时，企业应当自最早的

切实可行日重述比较信息，采用未来适用法更正差错。 六、

披露差异 1、前期差错更正披露。新准则增加了要披露“前

期差错的性质”、“无法进行追溯重述的，说明对前期差错

开始进行更正的时点、具体更正情况”等信息。 2、会计政



策变更披露。新准则增加了需要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的性质

”、“无法进行追溯调整的，开始应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的

时点，具体应用情况”等信息。 最后，新准则第十八条还增

加了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中不需要再重复披露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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